









 







	玉发改许可〔2025〕107号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香料香精树种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_GoBack]你单位报来《玉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香料香精树种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建设项目”申报立项的请示》及相关材料收悉。该项目提级论证已经国家审核通过，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为响应种业振兴，保障种源安全，强化科研平台，推动产业升级，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公布第四批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和第一批国家草种质资源圃的通知》(林场发(2025)27号)。原则同意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香料香精树种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建设项目按照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开展前期工作。
二、项目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香料香精树种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建设项目。
三、项目代码：2508-450900-04-05-540785。
四、项目业主：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五、建设地点：项目主库建设地址位于玉林市容县容西镇玉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林地（莲塘冲、火烛塘）；项目建设副库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六万林场内。
六、项目主要建设规模及内容：项目将在副库位置新建种质资源收集区约3公顷；在主库位置新建智能温室约800平方米、晒场约600平方米、科研实验楼总建筑面积约1300平方米，配套购置花粉处理设备与温室设备、组培、实验、储藏、检验等设备，新建相应围护系统、道路工程与供电工程；新建无性系测定林约3公顷及种质资源库信息化管理建设。
七、项目匡算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匡算总投资为2324.62万元。资金筹措为申请中央预算内资金及地方配套资金统筹解决。
八、项目推进过程中，项目业主应严格按照有关政策申报和使用各类资金，若变更项目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及内容等，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报我委审批，我委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做出是否同意变更的决定。
请据此批复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合理论证测算项目建设规模，在报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时须落实项目建设用地和节能审查等相关手续。其他未详事项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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